一、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招生名额
　　2015年我校拟招收硕士研究生750名（计划招生人数以上级主管部门下达计划为准）。
　　三、报考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其中成人教育（含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应在2014年11月14日前取得毕业证书。
　　（3）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可报考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
　　（4）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并且获得英语四级（CET－4）证书或合格的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且通过国家组织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段)相应专业的8门以上主干课程的考试，可以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同等学力考生不能跨专业报考，且复试时需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
　　（5）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要求同（4）。
　　3．身体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
　　四、报考办法及受理日期：（具体以“2015年全国硕士生招生简章”为准）
　　1．报名时间：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时间：2014年10月
　　报名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第二阶段：现场确认时间：2014年11月
　　地点及手续：在上海市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须到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指定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在外地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到各省（市、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限“居民身份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军校学员证”）、学历证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并办理交费和现场图像采集等手续。
　　2．考生报考填写时注意事项
　　考试科目中有任选科目的，必须注明选考的科目，否则由我校确定。
　　3．凡属委托培养的研究生，在录取前，我校与考生所在单位、考生须签订委托培养协议书。
　　五、考试
　　1．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2．初试日期：由教育部确定。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3．初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初试课程考试方式均为笔试。
　　4．初试地点：由所在报名点安排确定。
　　5．复试时间和地点：复试时间、地点及考试方式在初试成绩公布后另行通知。
　　六、体格检查
　　在复试时通知考生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格检查。
　　七、录取
　　1．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业务素质、品行以及健康状况确定录取名单。
　　2．我校接收各校推荐应届本科优秀毕业生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全国各高校中获得推荐免试资格(取得毕业学校发放、经省(市、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盖章的推荐免试表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来我校攻读硕士学位。
　　八、其他事项
　　全日制(脱产)硕士生学制为两年半。所有研究生在校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奖学金和其它生活待遇。所有研究生均有机会享受“三助”(助教、助研、助管)津贴。委托培养硕士生由委托单位提供培养费。
